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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續發展 

簡介： 

本文件為可持續發展項目作資料統合， 其定義根據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

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而寫成並註明中英解釋。文

件同時加入可持續發展項目在香港的涵義。最後列出可持續發展項目三大重要因

素及在香港公共政策實行建議。 

定義： 

「可持續發展」源於 1987 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又稱布倫特蘭委員

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能滿足我們

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此包含兩個主

要概念： 

 「需求」的概念，即為世界上的基層人士提供基本需求，作為當前要務。 

 對「需求」有所限制的觀念，以技術狀況和社會組織，釐定滿足現在和未來

的需求。 

Definition: 

The origi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lso known as the Brundtland 

Commission) published the Report ‘Our Common Future’ in 1987. It defin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It contains 

within it two key concepts: 

 The concept of ‘needs’, in particular the essential needs of the world's poor, to 

which overriding priority should be given; and 

 The idea of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state of technology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on the environment's ability to meet present and future needs.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不僅在於解決目前的困難及需要，亦是從根本上改變觀念，

使經濟及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需要全面融合。聯合國於 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

召開的「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以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

言》(Rio Declaration)和《21 世紀議程》(Agenda 21)，進一步為「可持續發展」

的概念定立綜合的行動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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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涵義： 

根據《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對香港而言，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為： 

 在追求經濟富裕、生活改善的同時，減少污染和浪費； 

 在滿足我們自己各種需要與期望的同時，不損害子孫後代的福祉；以及 

 減少對鄰近區域造成環保負擔，協力保護共同擁有的資源。 

《香港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公眾諮詢報告書》亦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制訂可

持續發展策略或二十一世紀議程，擬訂的指導性準則和「監察」指標，涵蓋經濟、

健康與衛生、自然資源、社會與基礎設施、生物多樣化、消閒及文化活動、環境

質素、交通運輸等各個範疇。 

可持續發展要素： 

可持續發展的要素大致分為三個類別(見圖一)，分別為： 

環境與生態要素 (Ecological aspect) 

指盡量減少對環境的損害(Environmental Impact)。按可持續發展原則的方式運用

自然資源，透過改善資源消耗的效益、盡量減少使用不可再生的資源、善用可循

環再造的廢物，以及從廢物中回收資源等方法，盡量減少對其他地區的生態影響。

但是由於目前人類科學知識的局限性，許多議題仍存在爭議。例如核能發電，支

持人士認為它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亦有反對人士認為核廢料有長期放射性污

染，同時核電站存在安全隱患。 

社會要素 (Social aspect) 

指仍然要滿足人類自身的社會發展需要，如文化、健康衛生、社會組織等。可持

續發展並非要人類回到原始社會，而是要社會發展朝向適當方向及速度。充足和

合適的教育機會和社會基礎設施，有助建立一個穩定、公平、重視道德觀念及不

斷進步的社會，充分發揮個人潛力，貢獻社會。 

經濟要素 (Economic aspect) 

指必須在有利於經濟的長遠發展。這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只有經濟上有利可

圖的發展項目才有可能得到推廣，才有可能維持其可持續性；二是經濟上在虧損

的項目必然要從其他盈利的項目上獲取補貼才可能收支平衡正常運轉，但由此就

可能造成此地的環保以彼地更嚴重的環境損害為代價。香港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

有賴於增強競爭力，提供充足的資源，以應付現今一代及後代的需求和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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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可持續發展的三要素 

可持續發展範疇及解釋： 

A. 社會 – 經濟範疇：公正社會環境 (Equi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基於地球整體人口和財富的不斷增加，經濟發展迅速及可用資源不斷提升的情況

下，如何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財富及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讓所有人都在一個

公平公正的環境下，較自由地參與經濟及社會活動，是社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考慮。否則，在經濟發展下，如社會的結構導致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等問題，

將會嚴重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可持續的社會發展應具備以下特徵： 

1. 當代人的發展不應損害後代人的利益。 

2. 不僅實現「代際公正」(inter-generational equity)，更要實現「代內公正」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即當代一部份人的發展不應損害另一部份人的利益。 

3. 解決全球的貧窮問題，窮人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 

4. 配合人口的未來變遷，適當調整社會組織模式。 

5. 在平等公正和尊重國家主權的前提下解決國際爭端，以對話代替對抗。 

6. 依靠科技進一步改善可持續發展中的各個範疇的技術。 

7. 推動社會多元化，重視人文藝術及體育運動的價值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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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 – 社會範疇：可持續天然和建造環境 (Sustainabl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在人類社會發展中，都市化、人口上升和社會活動日漸頻繁乃是無可避免。然而

在文明進步的背後，環境往往承受社會發展帶來的副作用，如都市化對效野地區

的侵蝕，或日常發電所產生的環境破壞等等。因此，在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考慮下，我們必需平衡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育，在滿足人類的需求的同時，確保有

限的地球資源得以持續保留。近年興起的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續材料用品(如得到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應可的木材)，便是針對我們對平衡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育的

訴求而應運而生。 

地球承載能力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交織在一起的。若果人類社會的發展超越了

地球的承載能力，則會導致環境持續惡化，資源快速消耗，最終無法再維持人類

基本生存條件。由此可見，我們需要把人類社會對環境的影響限制於合理水平，

方可同時達致環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經濟 – 環境範疇：可持續經濟發展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現在主流普遍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即透過生態環境保育，以促進經濟可持

續發展，但是《我們共同的未來》強調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結合是須要考慮

經濟發展，環境保育和人口壓力的重要性。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21 世紀議程》

提出必須改變傳統的經濟與環境二元化的經濟模式，建立一種把二者內在統一起

來的生態經濟。 

1. 改變不合理的資源消耗和生產方式，減少廢料和降低污染，或者建立循環再

用的技術系統，有效運用資源。 

2. 傳統經濟強調利潤增長，透過不斷推陳出新的消費品，形成揮霍浪費的消費

模式。生態經濟的消費模式著重於滿足人類生存和健康的基本需要，並且儘

可能減少對環境資源的消耗的壓力。 

3. 建立符合地球生態和資源系統可持續利用的經濟模式，將節約資源和保護環

境因素作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例如量度交通運輸活動的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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